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４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台湾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有限公司租赁金利佑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与

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房屋作为办公场所，租赁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关联交易如下：

单位：万元新台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上年度关联交易金

额

金利佑兴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租入资产

７５．８２ ０

费用（水费、电费、管理费）

４６．９１ ０

合 计

１２２．７３ ０

备注：新台币

１

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０．２２６０

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金利佑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台湾省新北市淡水区中正东路

２

段

２７－１

号

１３

楼

注册资本：新台币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廖日兴

金利佑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一般投资业，无具体生产经营活动。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２０１０

年末总资产为台币

５１７

，

８５８

，

７０５

元， 净资产为新台币

２０９

，

５９９

，

２０１

元，

２０１０

年度收入为新台币

４６

，

０１７

，

３０９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新台币

２２

，

２５６

，

８６８

元。（数

据已经审计）

２

、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是按照中国台湾地区法律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具备

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定价政策：租金定价参考周边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费用以实际发生作为结算依

据。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子公司台湾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金利佑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租赁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出租方：金利佑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方：台湾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租赁标的物

甲方同意出租新北市淡水区中正东路

２

段

２７

之

２

号

１３

楼、

２７

之

３

号

１３

楼、

２７

之

５

号

１３

楼办

公楼给乙方，供乙方作为办公场所。办公楼面积

４０７．８５

平方米，折合

１２３．３８

坪。

租赁期限

本合同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租金、费用及定价政策、支付方式

租金：每月新台币

９．４７７５

万元（不含税），三年合计新台币

３４１．１９

万元（不含税），

费用：包括水电费、管理费等。

水电费：以乙方实际使用量结算。

乙方预计每月水电费不超过新台币

５

万元，三年合计不超过新台币

１８０

万元。

管理费：预计每坪每月新台币

０．００７

万元，三年合计新台币

３１．０９

万元。

定价政策：租金定价参考周边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费用以实际发生作为结算依

据，由乙方支付甲方，甲方代为缴纳。

支付方式： 租金乙方应于每季度初

１０

个工作日内预付甲方当季度租金，甲方应提供相

应的租金发票给乙方，作为付款依据。费用乙方应于每月

１０

个工作日支付上月实际结算金额

给甲方，甲方应提供相应的发票给乙方，作为付款依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了配合客户产品的前期开发，开拓台湾岛内业务等事宜，公司决定在台湾设立全资子

公司台湾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同意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台湾设立台湾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有限公司的批复》（商合批 ［

２０１１

］

５０

号）同

意，公司在台湾设立子公司台湾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取得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商境外投资证第

３２００２０１１０００２１

号），公司持有台湾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其经营范围：铭板、塑胶、薄膜开关、模具的贸易、咨询与售后服务。

台湾子公司为满足经营需要，拟置备相应的办公场所，出于对金利佑兴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的了解与信任，在遵循了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不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条件

下，公司台湾子公司租赁了金利佑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房屋。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公平、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公

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上述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

过新台币

５５２．２８

万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１２４．８０

万元），在董事长审批权限内，董事长依据权限

签署了《租赁合同》。

六、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孙彤女士、徐凤兰女士、袁淳先生认为公司已按《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办理了批准手续，交易事项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台

湾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金利佑兴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遵

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及保荐代表人认为：金利科技在台湾设立子公司符合经营发展需要，台

湾子公司租赁关联方金利佑兴的房屋作为办公场所并未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关联交易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上述关

联交易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２

、保荐机构意见；

３

、租赁合同；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宁海县国土资源局

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以

８３

，

７５６．０６８

万元的价格竞得编号宁国土拍

［

２０１１

］

１

号桃源街道科二路南兴海路西

２２＃

—

Ａ

、

Ｂ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此项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对公司及公司控股

子公司竞拍标的的成交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３０％

以上的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

授权经营层先行参加土地投标或竞买活动，待竞拍成功后报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鉴于本次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拍标的的成交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近审计

净资产的

４３．９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拍宁海宁国土拍［

２０１１

］

１

号地块的议案》。上述

议案根据公司授权，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荣

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宁波荣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拍宁海宁国土拍［

２０１１

］

１

号地块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二、标的介绍

１

、地块位置：宁海县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浙江省东部沿海，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

计划单列市宁波市属县，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沿海对外开放地区之一。宁海县辖

４

个街道（跃

龙街道、桃源街道、梅林街道、桥头胡街道）、

１１

个镇、

３

个乡。该宗土地位于桃源街道科二路

南、兴海路西。

２

、土地面积：受让土地面积

９４

，

９４０

平方米。

３

、用地性质及使用年限：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住宅用地

７０

年、商业用地

４０

年。

４

、地块规划指标：规划容积率

≤２．２

，建筑密度

≤２５％

，绿地率

≥３０％

。

５

、地块周边楼盘售价：该宗土地周边二手房成交价格为

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元

／

平方米，周边在

售项目均价为

１３０００－１４０００

元

／

平方米。

６

、付款情况：本次成交土地款，公司将根据签订后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

付，所需资金全部为本公司自筹资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公司已按规定向宁海县国土资源局缴

付竞买保证金

１３２００

万元。

７

、其他：该项目竞拍成功后，公司拟出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开发建设。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地块面积较大并在宁海县城发展方向上，升值空间较大，若无宏观调控影响，市场层

面风险较小。本次竞买土地使用权的成功，可增加公司土地储备

９４

，

９４０

平方米，有利于进一

步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保障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备查文件

１

、成交确认书

２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日前，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竞拍宁海宁国土拍［

２０１１

］

１

号地块的议案》（提案具体内容见附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２８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８．０２％

，具备向

公司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该公司提出的临时提案的内容和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公司提交的《关于

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拍宁海宁国土拍［

２０１１

］

１

号地块的议案》提交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以上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公司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原通知”）补充通知如下：

原通知“二、会议审议事项”、“授权委托书的投票意见”增加：

１２

、《关于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拍宁海宁国土拍［

２０１１

］

１

号地块的议案》。

除上述补充外，原通知中的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１

：

提案：《关于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拍宁海宁国土拍［

２０１１

］

１

号地块的议案》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

宁海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以

８３

，

７５６．０６８

万元的价格

竞得编号宁国土拍［

２０１１

］

１

号桃源街道科二路南兴海路西

２２＃

—

Ａ

、

Ｂ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该地块的获拍将增加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土地储备量，增强该公司的持续发展能

力。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附件

２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荣安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议案的投票意见：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是

□

否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是

□

否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是

□

否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是

□

否

５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是

□

否

６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是

□

否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是

□

否

８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非独立董事：（

１

）选举王久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王麟山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牛小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胡约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俞康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

１

）选举沈成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贾生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邱海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１

）选举王信忠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哈保民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３

）选举余亚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１０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安排的议案》

□

是

□

否

１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波荣居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是

□

否

１２

、《关于宁波荣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拍宁海宁国土拍［

２０１１

］

１

号地块的议

案》

□

是

□

否

注：第

８

项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第

９

项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中，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需分开表决。具体如下：

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时， 每位股东拥有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

＊５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３

；

对监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监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３

（

Ｘ

指股东及代理人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本公司股票数，股东应当以所拥有的选举票总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有权

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累积表决票数分别投向数个或全部集中投向任一董事或监事候选人）

１

、委托股东（公章

／

签名）：

２

、委托股东法定代表人（签章）：

３

、委托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４

、委托持有股数：

５

、委托股东股票帐号：

６

、受托人（签章）：

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８

、委托日期：

９

、委托期限：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获配

１１

常城建（

１２２８１９

）的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在

２０１１

年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以下简称“

１１

常城

建”）发行期间，向主承销商银河证券认购了共计

１６４０

万元面值的该债券。目前相关登记

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此次发行的副主承销商，是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旗下

基金获配

１１

常城建的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０

万元（

１６４００

手）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9

2011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五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临

2011-007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姚国建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工会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职工代表会议，选

举屠士明先生为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姚国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事职务，公司对姚国建先生担任职工监事期间所做

的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附：屠士明先生简历

屠士明先生，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生，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纪委书记、监事。屠先

生于一九八三年开始其航运事业，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出任上海海

兴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集装箱分公司财务科任科长；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五年三

月，历任中海海运（集团）总公司监审部审计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二零零五年三月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任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监审部副部长；二零一一年四月至今任本

公司纪委书记。屠先生于一九八三年毕业于上海港湾学校水运会计专业，一九九零年取

得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本科学历。 曾于二零零五年十月至二零零八年六月担任本公司

监事，于二

○○

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担任中海（海南）海盛船

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4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8

日（周四）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多功能会议厅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书面表决

4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4

月

25

日（周一）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志明先生

7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0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78346763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55.96%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

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市

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6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向有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增补周思伟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当选。

9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

7834676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林万祥先生、罗珉先生和马庭林先生分

别做了述职报告， 对

2010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

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

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汇报。与会股东未对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提出意见。

《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刘荣律师、郭晓雷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确认，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

:

江淮汽车 编号

:

临

2011-17

关于终止并已清算证券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四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并经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利用自有

资金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用于证券投资，截止

2011

年

4

月

28

日，公司已终止证券投资并进行

了清算。情况如下：

一、投资情况：

公司自

2010

年

8

月

4

日至

11

月

22

日累计投入

20000

万元， 主要进行二级市场股票和基金

投资，

2010

年

9

月

3

日投入

10000

万元进行定向资产管理。以上两项共计投入

30000

万元。

二、收益情况：

清算后总收益

4698

万元，其中股票和基金投资盈利

3748

万元，定向资产管理投资盈利

950

万元。

三、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按规定在履行决策程序的同时，在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中对相关制度和事项已作

披露。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1-027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上午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

方式于

2011

年

4

月

20

日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学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同意向兴业银行长沙分行申请综合授信

10000

万元。上述授信额度可用于办理包括本外币各项借款、贸易融资、承兑、信用证、保函、银行信

贷证明、贷款承诺等。

授权公司总经理姚地启先生在上述银行授信额度内向银行申请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及控股子公司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同意为

金杯电缆在兴业银行长沙分行

5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上述授信额度可用于办理包括本外币

各项借款、贸易融资、承兑、信用证、保函、银行信贷证明、贷款承诺等。

授权公司总经理姚地启先生签署上述业务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及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缆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

同意为新新线缆总额不超过

104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其中：同意为新新线缆在华融湘江银行

湘潭金霞支行

5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同意按股权比例与合作方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新

新线缆在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我公司担保金额最高不超

过

5400

万元，合作方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

4600

万元。上述授信额度可用于办理

包括本外币各项借款、贸易融资、承兑、信用证、保函、银行信贷证明、贷款承诺等。

授权公司总经理姚地启先生签署上述业务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1-028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1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下称

"

金杯电缆

"

）、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下称

"

新新线缆

"

）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授权，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9

月

13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系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99.588%

，法定代表人为周祖勤，该公司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的制

造、销售。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金杯电缆总资产

689,624,945.33

元，

净资产

334,561,645.81

元，

2010

年度营业收入

1,325,857,881.04

元，净利润

75,951,902.07

元，资产负

债率为

51.49%

。

截止到

2011

年

3

月

31

日，金杯电缆总资产为

593,404,541.86

元，净资产为

344,095,221.84

元，营业

收入为

283,863,357.85

元，资产负债率为

42.01%

（未审计）。

2

、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28

日

(

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办妥工商注册登记

)

，注

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南鑫富祥投资有限公司合计

持股比例为

54%

，法定代表人为张林贤，该公司主要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电磁线、电线电缆及相关

材料、电工用铜杆和其他金属材料等。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新新线缆总资产为

136,762,538.85

元，净资产为

61,383,881.16

元，营业收入

为

88,852,311.10

元，资产负债率为

55.12%

（未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及控股子公司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同意为金杯电缆在兴业银行长沙分行

5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

1

年，担保方式

为保证担保；

2

、根据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及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缆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

司同意为新新线缆总额不超过

104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其中：同意为新新线缆在华融湘江银

行湘潭金霞支行

5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同意按股权比例与合作方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为

新新线缆在中国民生银行长沙分行不超过

10000

万元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我公司担保金额最高不

超过

5400

万元，合作方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

4600

万元，担保期限为

1

年，担保方

式为保证担保。

截止至公告之日，公司尚未与上述借款银行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金杯电缆、新新线缆提供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有助于为其业务经营发展提供重要的信贷支

持，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且在公司可控范围内。公司认为上述担保不会损害

公司利益，同意提供担保。

六、累计担保数量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

、拟为控股子公司湖南金杯电缆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

币

20000

万元（含）；

2

、拟为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

币

15000

万元（含）；

3

、拟为控股子公司金杯电工安徽有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

币

5000

万元（含）。

截止公告之日，金杯电缆实际使用担保额度为

2404.12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资产的比例为

1.42%

；新新线缆实际使用担保额度为

0

元；金杯电工安徽有限公司实

际使用担保额度为

0

元。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

"

）

签署的代销协议， 兴业银行自

2011

年

5

月

3

日起代理销售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及流程参照兴业银行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

办公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客服电话：

95561

网址：

www.cib.com.cn

2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021

）

53524620

，

400-820-2888

网址：

www.epf.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咨询以及办理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以

1

元初始面值开展基金募集，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

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1696

股票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2011-17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和召集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2

点

30

分

2

、召开地点：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和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其中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通知：公司已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

6

、主持人：董事长左宗申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462,507,471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

）关于选举左宗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2

）关于选举左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关于选举李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4

）关于选举胡显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5

）关于选举黄培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6

）关于选举秦忠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7

）关于选举王大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议案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关于选举陈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2

）关于选举戴思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关于选举冉茂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4

）关于选举张小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议案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

）关于选举左宗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2

）关于选举付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3

）关于选举蒋宗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

4

）关于选举胡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

462,507,47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10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8

日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

: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

称《证券法》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规定，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程源伟、王应律师出席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下午

在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

以及会议决议的有效性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所必须的文件、资料，并对有关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

和验证，同时听取了公司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并列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现场会

议。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就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2011

年

3

月

23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的公告。前述会议通知的公告载明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并规

定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审议内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下午在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

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等事项与会议公告披露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

．

关于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名， 代表公司股份

46250747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5.30%

，均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前述人员均为公司现

任人员。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

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及决议的有效性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如下议案：

1．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

）关于选举左宗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2

）关于选举左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3

）关于选举李耀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4

）关于选举胡显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5

）关于选举黄培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6

）关于选举秦忠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

7

）关于选举王大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提案；

2．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关于选举陈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2

）关于选举戴思锐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3

）关于选举冉茂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

4

）关于选举张小虞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1

）关于选举左宗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2

）关于选举付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3

）关于选举蒋宗贵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

4

）关于选举胡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上述议案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对每一位董事、独

立董事及监事侯选人进行了逐个表决，实行了累积投票制，按规定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当

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通

过。会议选举左宗申先生、左颖女士、李耀先生、胡显源先生、黄培国先生、秦忠荣女士、王大

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董事；选举陈重先生、戴思锐先生、冉茂盛先生、张小虞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选举左宗庆先生、付刚先生、蒋宗贵先生、胡伟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朱 姝

见证律师：程源伟

王 应

二

○

一一

○

年四月二十八日


